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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发放对象 

◇ 社会保险（公积金）参保员工 
◇ 正常缴费状态 
◇ 对账期内有缴费 
◇ 所属单位与最近缴费单位一致 

 
    

◇ 人员状态正常 
 

◇ 享受社会保险（公积金）待遇 
 
    

    在 职 人 员  退休（职）人员 



二、对账周期 

◇  对账期内完成退休待遇审批：明细
记账发生在退休审批完成后至2017
年6月30日  

◇ 对账期前完成退休待遇审批：明细
记账发生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
月30日 

◇ 各项明细记账日期均以中心财务入
库或支出时间为依据 

◇ 对账期：2017年1月1日至2017

年6月30日  

◇ 各项明细记账日期均以中心财

务入库或支出时间为依据  

    在 职 人 员  退休（职）人员 



三、格式内容 

1、个人信息显示 

2、个人参保信息  
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◇ 缴费及入账明细 

◇ 区外转入情况 
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住房保障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失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工伤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 

5、个人账户结存情况 
◇  2011年7月1日前参保 

◇  2011年7月1日后参保 
 
 

注：若对账期内只存在部分项目内容，
则记录单只显示对应项目的发生明细。 

    在 职 人 员 



三、格式内容 

1、养老待遇支付情况  
 

2、基本医疗保险 

◇ 医疗费用发生和支出情况 

◇ 个人账户结存情况  

 

3、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注：若对账期内只存在部分项目内容，则记录单只显示对应 项目的发生明细。 

 退休（职）人员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1、个人信息显示 分发流水号由单位自行编制，便于内部分发权益记录单，适用

于员工较多的单位。若单位未提供，则不显示。 

单位名称：按权益记录单生成时发放对象所属

单位确定。 



四、举例说明 

2、个人参保信息 

 

——在 职 人 员 

若办理过区外转出、务农或出国一次性提取业务的，
首次参保日期以在园区的再次参保日期为准。 

园区自1997年4月1日开始实施公积金制度，为
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、失业、生
育及住房等五项综合保障内容，从2004年1月1
日起新增工伤保险。 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     举例：张三于2000年11月进园区单位，开始缴纳园区公积金，2003

年5月离职，当时未办理区外转出手续，社保关系仍保留在园区，2014

年1月参加园区灵活就业。 

      因园区自2004年1月1日起才新增工伤保险，灵活就业参保又不

含工伤保险，故张三的园区首次参保日期如下表所示： 

2、个人参保信息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2、个人参保信息 

      举例：李四于1996年11月进园区单位，开始缴纳园区公积金，工作

至今。 

    因园区自2004年1月1日起才新增工伤保险，故李四的园区首次参

保日期如下表所示：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2、个人参保信息 

      举例：王五于2009年11月进园区单位，开始缴纳园区公积金，

2010年5月离职，并办理了回乡务农一次性提取。2011年7月再次进

入园区工作至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王五办理回乡务农提取后，其公积金社会保险关系便已终止，故

王五的园区首次参保日期如下表所示：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缴费及入账明细 甲类计划缴费及入账比例 

时间 

缴费比例（%） 账户设置及入账比例（%） 

缴费总额 单位 个人 

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

养老 
医疗 住 

房 
特殊 
补充 

养 
老 

医 
疗 

工 
伤 

失 
业 

生 
育 个人 补充 

2017.1.1—2017.4.30 46.5 
（30.5+16） 

28 
(20+8) 

18.5 
（10.5+8） 2 6 3 16 

（8+8） 8 7 2 1 1 0.5 

甲类计划住房账户可实行浮动比例，浮动部分由单位和个人对半缴交： 

住房基金可实行
浮动比例 

住房基金基准比例（%） 
住房基金浮动比例（%） 

浮动后住房基金                 
比例（%） 

单位 个人 合计 

16 0-4 0-4 0-8 16-24 

2017.5.1—2017.6.30 45.5 
（29.5+16） 

27 
(19+8) 

18.5 
（10.5+8） 2 6 3 16 

（8+8） 8 6 2 1 1 0.5 

注：自2015年10月1日起调整园区工伤保险费率政策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规定，不同工伤风险类
别的行业执行不同的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。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缴费及入账明细 甲类计划举例 

缴费基数*16%   
（单位8%+个人8%） 

缴费基数*18.5% 

缴费基数*2% 

缴费基数*6% 

缴费基数*3%-2.5 

缴费基数*0.7% 

缴费基数*27.7% 

缴费基数*8% 

缴费基数*7% 

缴费基数*2% 

缴费基数*1% 

缴费基数*0.5% 

缴费基数*16%   
（单位8%+个人8%）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缴费及入账明细 
甲类计划举例 

注：1. 根据《关于调整园区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》等文件，2015年10月起园区参保单位按不同工
伤风险类别执行不同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，工伤保险费率整体下调。通知颁布后往前追溯2015年10月
至2016月6月期间参保单位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的退差金额，详见缴费及入账明细栏“退工伤差额”。 
       2.根据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公布2014年至201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
利率等参数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[2017]205号）等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政策调整文件精神，中心对参
保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按人社部财政部新公布的养老保险个人
账户记账利率，重新计算利息并补记利息差额，详见缴费及入账明细栏“补记利息”。 

缴费基数*6% 

缴费基数*26.7% 

养老、医疗和住房分别根据国
家相关规定实行分账户计息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缴费及入账明细 乙类计划缴费及入账比例 

时间 

缴费比例（%） 账户设置及入账比例（%） 

缴费总额 单位 个人 
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

养老 医疗 养老 医 
疗 

工 
伤 

失 
业 

生 
育 

2017.1.1—2017.4.30 30.5 20 10.5 8 3 15 2 1 1 0.5 

参加乙类计划的员工，应当另行参加园区住房公积金制度。住房公积金缴费及入账比例如下： 

住房公积金可实行浮
动比例 

住房公积金基准比例（%） 
住房公积金浮动比例（%） 

浮动后住房公积金比例（%） 
单位 个人 合计 

16 0-4 0-4 0-8 16-24 

注：自2015年10月1日起调整园区工伤保险费率政策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规定，不同工伤风险
类别的行业执行不同的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。园区各行业工伤保险一类至八类基准费率分别为该
行业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.2%、0.4%、0.7%、0.9%、1.0%、 1.0%、 1.0%、 1.0%。 

2017.5.1—2017.6.30 29.5 19 10.5 8 3 14 2 1 1 0.5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缴费及入账明细 
缴费基数*31.4%（19.4%+12%） 

缴费基数*22.5%（10.5%+12%） 
缴费基数*0.4% 

缴费基数*15% 

缴费基数*24%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12%+个人12%）  

缴费基数*30.4%（18.4%+12%）  
缴费基数*14% 

缴费基数*1% 

缴费基数*0.5% 

乙类计划举例 
缴费基数*2% 

养老、医疗和住房分别根据国
家相关规定实行分账户计息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区外转入情况 养老、医疗转入 
计入当期医疗个人账户，见
下图“个人账户结存情况” 

注:自2012年1月1日起，参保人员省内跨地区流动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，只转移基本养老
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档案，不再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统筹基金。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3、账户入账情况 

◇ 区外转入情况 
住房转入 

计入当期住房个人账户，见下
图“个人账户结存情况”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住房保障待遇享受情况 

属于统筹账户，不计入个
人账户记账金额 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24时养老补充账户、
特殊补充账户还贷借用的累计金额  

截至2017年6月30日24时养老补充账户、
特殊补充账户还贷借用的累计金额 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住房保障待遇享受情况 

备注： 

     ①甲类参保员工符合借用规定的，可借用偿还购房贷款计划生效后的养老补充
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入账基金。 

     

    ②员工购房动用社保（公积金）各账户的先后顺序为：住房账户，普通专户，
养老补充账户，特殊补充账户。 

     

    ③购房摊还实际金额=住房账户支出+（公积金账户）普通专户支出+养老补充
账户借用+特殊补充账户借用。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“大病门诊”、“大病住院”
费用均计入“住院费用”中 

显示“年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”、“医
疗商业险”等非门诊、住院费用支出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失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2017.1.1-2017.6.30期间领取的失业
保险金总额 

注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期间，需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，个人不

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,见下图：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工伤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2017.1.1-207.6.30期间由工
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伤残津贴 

注：员工因工伤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，由用人单位和员工个人以伤残津贴
为基数，缴纳园区基本医疗保险费，见下图：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4、待遇享受情况 

◇ 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
生育发票总额 

一次性生育补贴、         
一次性生育补贴（男员工）   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5、个人账户结存情况 

◇ 2011年7月1日前参保（含2011年7月1日前缴纳的老账户） 

 

根据2011年7月1日前的公积金月缴交额推算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
数，按苏州市历年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及社会统筹入账比例，
计算所得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及统筹基金  

截至2017年6月30日24时，养老补充
账户、特殊补充账户借用累计金额 

截至2017年6月30日24时
的个人账户结余额 

截至2016年12月
31日24时的个人
账户结余额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5、个人账户结存情况 

◇ 2011年7月1日后参保（不含2011年7月1日前缴纳的老账户） 

 
截至2016年12月31日24时
的个人账户结余额 

截至2017年6月30日24时
的个人账户结余额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在 职 人 员 

5、个人账户结存情况 

备注： 

     ①参保人员因动用公积金普通专户存储额或借用养老补充账户、特殊补充
账户基金购房的，在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批手续时，应留足本
人社会保险及公积金实际缴费年限的基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。  

     

    ②养老时应补足=2011年7月1日前公积金养老应计存款额+养老补充账户
借用额+特殊补充账户借用额-新政前养老专户余额-新政前普通（特别）专户
余额-新政前公积金社会统筹余额-新政后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 

     

    ③ “新政前公积金社会统筹余额”可在“中心网站—个人网上业务—在线
业务受理—养老应计存款额计算”界面中查看。 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退休（职）人员 

1、养老待遇支付情况 

统筹账户养老金 

个人账户养老金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退休（职）人员 

2、基本医疗保险 

◇ 医疗费用发生和支出情况 

“大病门诊”、“大病住院”
费用均计入“住院费用”中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退休（职）人员 

◇ 个人账户结存情况  

 

2、基本医疗保险 

      举例：参保人员张三，出生年月为1957年3月，2017年4月完成退休养老、
医疗审批，从2017年4月份开始享受退休养老、医疗待遇。 

      退休医疗年度打账期为当年4月至次年3月，2017年退休医疗年度打账标准
是1250元（2017年度退休人员门诊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为：70周岁以下者1250
元，70周岁及以上者1450元）,故张三2017年度打账金额是1250元，再加上
2017年6月30日医疗个人账户计息金额13.76元，则张三的医疗个人账户本期
入账金额为1263.76元，见下表： 

 



四、举例说明 ——退休（职）人员 

3、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情况 
生育发票总额 



谢 谢！ 
Thank you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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